領款收據

    茲收到屏東縣政府撥付             (幼兒園名稱) 
            (領款人)114學年度第1期導師職務加給差額及教保費共計新臺幣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（金額請以國字填寫：壹.貳.參.肆.伍.陸.柒.捌.玖.零），屬實無訛。

領款人簽名：

身分證字號：
戶籍地址：
聯絡電話：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115 年    月    日

園所關防





領款人


私章





1.存摺影本黏貼處(煩請沿用上期申請之存簿)


2.如帳戶凍結請勿貼帳戶(空白即可)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